
(上接 B15版)

� � �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影视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各股东持股数量同比例增加：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长城集团

８

，

１８６．５７ ５２．８８

２

如山创投

７２０．００ ４．６５

３

王培火

７０５．６０ ４．５６

４

黄国江

６４８．００ ４．１９

５

郑培敏

５７６．００ ３．７２

６

祝亚南

５０４．００ ３．２６

７

宓强

３６３．６９ ２．３５

８

横店控股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９

士兰创投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０

吴歌军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１

赛伯乐晨星

３５８．９７ ２．３２

１２

赵锐均

２１８．２２ １．４１

１３

惠风投资

１１９．６６ ０．７７

１４

蓝山投资

１１９．６６ ０．７７

１５

汪运衡

１１６．３８ ０．７５

１６

杨逸沙

１０９．１１ ０．７０

１７

龙马科技

９８．１９ ０．６３

１８

韦戈文

８７．２８ ０．５６

１９

程菊琴

８７．２８ ０．５６

２０

菲林投资

８５．８２ ０．５５

２１

梁振华

７５．６０ ０．４９

２２

孙耀琦

７５．６０ ０．４９

２３

袁力

７２．７３ ０．４７

２４

陈志平

７２．７３ ０．４７

２５

何黎鑫

５８．１９ ０．３８

２６

申军谊

５７．６０ ０．３７

２７

王彪

５７．６０ ０．３７

２８

张霞

４５．００ ０．２９

２９

钟柯伟

４３．６５ ０．２８

３０

周敏

４１．４０ ０．２７

３１

俞婉玲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２

邓燕燕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３

陆谷平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４

金琳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５

张菁菁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６

徐国俊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７

徐海滨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３８

陈海飞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３９

周云卿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４０

陈建根

３５．９０ ０．２３

４１

马笑涛

２９．０９ ０．１９

４２

冯建新

２５．４６ ０．１６

４３

葛含芝

２３．４０ ０．１５

４４

张勇

２３．４０ ０．１５

４５

王响伟

１８．００ ０．１２

４６

任峻

１８．００ ０．１２

４７

蒋玉龙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４８

俞波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４９

刘财宝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０

孔子文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１

曾艳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２

赵光模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３

韩锋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４

杜文和

１４．４０ ０．０９

５５

王红罗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６

章正丰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７

楼桂红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８

蒋林静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９

周丽君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６０

郑延渝

９．００ ０．０６

６１

张东东

９．００ ０．０６

６２

吴国恩

９．００ ０．０６

合计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长城集团股东决议，长城集团与吴国恩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长城集团以每股

８．６１

元的价格受让吴国恩持有的长城影视

９

万股股份 ，并支付了转让款项 ，

受让价格与吴国恩原始入股成本相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吴国恩同长城影视签订劳动合同，成为长城影视的正式员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吴国恩通过入股的方式成为长城影视小股东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吴国恩同长

城影视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吴国恩在未经长城影视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剧本，且每年受长城影视委托或向长城影视提供不少于两部剧本。

由于在创作理念上与长城影视存在分歧，吴国恩未能严格遵守上述《合作协议》的排他性约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吴国恩从长城影视离职 ，向长城影视提出解除合作协议 ，并依

据协议向长城影视支付了违约金 。同时经双方协商，吴国恩将所持股份以初始投资成本总价转让给长城集团 。

本次股权转让后长城影视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８

，

１９５．５７ ５２．９４

２

如山创投

７２０．００ ４．６５

３

王培火

７０５．６０ ４．５６

４

黄国江

６４８．００ ４．１９

５

郑培敏

５７６．００ ３．７２

６

祝亚南

５０４．００ ３．２６

７

宓强

３６３．６９ ２．３５

８

横店控股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９

士兰创投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０

吴歌军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１

赛伯乐晨星

３５８．９７ ２．３２

１２

赵锐均

２１８．２２ １．４１

１３

惠风投资

１１９．６６ ０．７７

１４

蓝山投资

１１９．６６ ０．７７

１５

汪运衡

１１６．３８ ０．７５

１６

杨逸沙

１０９．１１ ０．７０

１７

龙马科技

９８．１９ ０．６３

１８

韦戈文

８７．２８ ０．５６

１９

程菊琴

８７．２８ ０．５６

２０

菲林投资

８５．８２ ０．５５

２１

梁振华

７５．６０ ０．４９

２２

孙耀琦

７５．６０ ０．４９

２３

袁力

７２．７３ ０．４７

２４

陈志平

７２．７３ ０．４７

２５

何黎鑫

５８．１９ ０．３８

２６

申军谊

５７．６０ ０．３７

２７

王彪

５７．６０ ０．３７

２８

张霞

４５．００ ０．２９

２９

钟柯伟

４３．６５ ０．２８

３０

周敏

４１．４０ ０．２７

３１

俞婉玲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２

邓燕燕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３

陆谷平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４

金琳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５

张菁菁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６

徐国俊

３６．３７ ０．２３

３７

徐海滨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３８

陈海飞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３９

周云卿

３６．００ ０．２３

４０

陈建根

３５．９０ ０．２３

４１

马笑涛

２９．０９ ０．１９

４２

冯建新

２５．４６ ０．１６

４３

葛含芝

２３．４０ ０．１５

４４

张勇

２３．４０ ０．１５

４５

王响伟

１８．００ ０．１２

４６

任峻

１８．００ ０．１２

４７

蒋玉龙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４８

俞波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４９

刘财宝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０

孔子文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１

曾艳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２

赵光模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３

韩锋

１４．５４ ０．０９

５４

杜文和

１４．４０ ０．０９

５５

王红罗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６

章正丰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７

楼桂红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８

蒋林静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５９

周丽君

１０．９２ ０．０７

６０

郑延渝

９．００ ０．０６

６１

张东东

９．００ ０．０６

合计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三、纵横咨询与长城影视间的关系

（一）纵横咨询的历史沿革情况

１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纵横咨询设立

纵横咨询原名为浙江长城影视有限公司（简称“浙江长城”，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更名为浙江纵横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 “纵横咨询 ”），设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 ，成立

时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由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 “浙江省文联”）、《山海经》杂志社、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故事报》社、《东海 》文学月刊社等

５

家国有法人股东以经评

估确认投入的浙江影视创作所（以下简称 “创作所”）净资产

３００

万元及货币资金

３００

万元，及法人股东浙江大众电视传播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

３１７．５

万元和创作所干部职工潘高峰

等

４３

位自然人以货币资金

８２．５

万元共同出资设立。

对于纵横咨询的设立，经主管部门浙江省文联党组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核发浙文联党组［

２０００

］

１４

号 《关于浙江影视创作所改制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 》，同意由浙江影视创作所

改制设立。对于浙江省文联等

５

家国有法人股东投入的创作所净资产

３００

万元，经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出具浙天评 （

２０００

）

５７４

号 《浙江影视创

作所整体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以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创作所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

，

８４６

，

８０５．０５

元，负债评估价值为

５６９

，

０２１．３７

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

，

２７７

，

７８３．７０

元（含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２６４

，

０００

元，扣除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

，

０１３

，

７８３．７０

元）；经浙江省文联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核发浙文联 ［

２０００

］

３８

号 《关

于对浙天平 ［

２０００

］

５７４

号评估报告审查确认的批复 》确认 ：浙天平 ［

２０００

］

５７４

号的评估结果合法有效 ，原投资创作所的

５

家股东按原合作章程比例拥有该资产 ，即 ：浙江省文联占

３３．３３％

计

１００

万元，《少年儿童故事报》社占

１３．３３％

计

４０

万元，《东海 》文学月刊社占

１０％

计

３０

万元，《山海经》杂志社占

２６．６７％

计

８０

万元，浙江展览馆占

１６．７％

计

５０

万元 ，共计

３００

万

元。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天验（

２０００

）

６４５

号 《验资报告》，纵横咨询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已全部缴足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７

日，纵横咨询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００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纵横咨询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浙江省文联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

《

少年儿童故事报

》

社

７０．００ ７．００

３

《

东海

》

文学月刊社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４

浙江展览馆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

《

山海经

》

杂志社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６

浙江大众电视传播有限公司

３１７．５０ ３１．７５

７

潘高峰

８．００ ０．８０

８

何红飞

０．５０ ０．０５

９

潘维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０

韩韬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１

韩锋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２

蒋玉龙

２．００ ０．２０

１３

葛伟

０．５０ ０．０５

１４

程菊琴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５

斯专红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６

傅小龙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７

章苏华

３．００ ０．３０

１８

章骏

０．５０ ０．０５

１９

梁健

０．５０ ０．０５

２０

屠惠芳

５．００ ０．５０

２１

袁力

２．５０ ０．２５

２２

浦志平

０．５０ ０．０５

２３

骆苡

１．００ ０．１０

２４

钟柯伟

５．００ ０．５０

２５

赵锐均

２．００ ０．２０

２６

赵光模

０．５０ ０．０５

２７

俞波

２．００ ０．２０

２８

金晔

１．００ ０．１０

２９

郑雪芳

０．５０ ０．０５

３０

宓强

５．００ ０．５０

３１

周丽君

１．００ ０．１０

３２

陈金锋

１．００ ０．１０

３３

陈志平

３．００ ０．３０

３４

陆苏

０．５０ ０．０５

３５

汪维维

２．００ ０．２０

３６

汪运衡

８．００ ０．８０

３７

李和军

１．００ ０．１０

３８

张玉芳

１．００ ０．１０

３９

吴伟强

２．００ ０．２０

４０

朱海玲

１．００ ０．１０

４１

朱松林

０．５０ ０．０５

４２

朱小华

６．００ ０．６０

４３

冯建新

２．００ ０．２０

４４

占国平

１．５０ ０．１５

４５

冯曦

３．００ ０．３０

４６

王海江

０．５０ ０．０５

４７

王仲明

１．５０ ０．１５

４８

丰爱月

０．５０ ０．０５

４９

丁丽君

０．５０ ０．０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上述浙江省文联、《山海经》杂志社、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故事报 》社 、《东海 》文学月刊社等

５

家国有法人股东出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经浙江省文联“浙文联 ［

２０００

］

３８

号 ”

《关于对浙天平 ［

２０００

］

５７４

号评估报告审查确认的批复》确认，浙江省文联投入创作所净资产作价

１００

万元（评估值

１

，

００４

，

５９４．１１

元）和货币资金

１００

万元 ，《山海经 》杂志社投入创作

所净资产作价

８０

万元（评估值

８０３

，

６７６．１１

元）和货币资金

７０

万元，浙江展览馆投入创作所净资产作价

５０

万元（评估值

５０２

，

２９７．７４

元 ）和货币资金

１００

万元 ，《少年儿童故事报 》社投

入创作所净资产作价

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４０１

，

８３７．３７

元）和货币资金

３０

万元，《东海 》文学月刊社投入创作所净资产作价

３０

万元（评估值

３０１

，

３７８．３７

元 ），各股东投入的创作所净资产合

计作价

３００

万元（对应合计评估值

３

，

０１３

，

７８３．７０

元），与主管部门批复确认结果一致。

除上述

５

家国有法人股东外，其他股东出资均以货币资金投入。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的增资及股权转让

经股东会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作出决议，纵横咨询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

，

２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由浙江省文联出资

７０

万元、《山海经》杂志社出资

５０

万元 、《少

年儿童故事报》社

３０

万元、浙江展览馆出资

５０

万元认缴；同时，《品味》杂志社（即原《东海 》文学月刊社，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浙新出报（

２０００

）

４５０

号 ”和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浙编办［

２００１

］

２９

号 ”文件批复同意，《东海 》文学月刊社更名为《品味》杂志社）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３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省文联，双方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另外，朱松林 、占国平分别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与何黎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朱松林 、占国平分别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５

，

０００

元、

１５

，

０００

元出资额转让给何黎鑫 ；丁丽君与汪

运衡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丁丽君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５

，

０００

元出资额转让给汪运衡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浙天验（

２００１

）

５２７

号 《验资报告》，对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予以验证确认。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

日，纵横咨询就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纵横咨询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浙江省文联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少年儿童故事报》社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

３

浙江展览馆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４

《山海经》杂志社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５

浙江大众电视传播有限公司

３１７．５０ ２６．４６

６

潘高峰

８．００ ０．６７

７

何红飞

０．５０ ０．０４

８

潘维

１．００ ０．０８

９

韩韬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０

韩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１

蒋玉龙

２．００ ０．１７

１２

葛伟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３

程菊琴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４

斯专红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５

傅小龙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６

章苏华

３．００ ０．２５

１７

章骏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８

梁健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９

屠惠芳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０

袁力

２．５０ ０．２１

２１

浦志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２

骆苡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３

钟柯伟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４

赵锐均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５

赵光模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６

俞波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７

金晔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８

郑雪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９

宓强

５．００ ０．４０

３０

周丽君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１

陈金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２

陈志平

３．００ ０．２５

３３

陆苏

０．５０ ０．０４

３４

汪维维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５

汪运衡

８．５０ ０．７１

３６

李和军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７

张玉芳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８

吴伟强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９

朱海玲

１．００ ０．０８

４０

何黎鑫

２．００ ０．１７

４１

朱小华

６．００ ０．５０

４２

冯建新

２．００ ０．１７

４３

冯曦

３．００ ０．２５

４４

王海江

０．５０ ０．０４

４５

王仲明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６

丰爱月

０．５０ ０．０４

合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纵横咨询股权转让（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赵锐勇 、赵非凡父子 ）

经股东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作出决议，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故事报》社、《山海经》杂志社分别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２００

万元 、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赵锐勇 ，浙江

大众电视传播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３１７．５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赵非凡。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故事报》社、《山海经》杂志社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与赵锐勇签署 《股东转让

出资协议》，浙江大众电视传播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与赵非凡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就相关股权转让作出了约定。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纵横咨询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赵锐勇 、赵非凡父子成为纵横咨询实际控制人，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赵锐勇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６７

２

赵非凡

３１７．５０ ２６．４６

３

浙江省文联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

潘高峰

８．００ ０．６７

５

何红飞

０．５０ ０．０４

６

潘维

１．００ ０．０８

７

韩韬

１．００ ０．０８

８

韩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９

蒋玉龙

２．００ ０．１７

１０

葛伟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１

程菊琴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２

斯专红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３

傅小龙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４

章苏华

３．００ ０．２５

１５

章骏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６

梁健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７

屠惠芳

５．００ ０．４０

１８

袁力

２．５０ ０．２１

１９

浦志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０

骆苡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１

钟柯伟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２

赵锐均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３

赵光模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４

俞波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５

金晔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６

郑雪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７

宓强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８

周丽君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９

陈金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０

陈志平

３．００ ０．２５

３１

陆苏

０．５０ ０．０４

３２

汪维维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３

汪运衡

８．５０ ０．７１

３４

李和军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５

张玉芳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６

吴伟强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７

朱海玲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８

何黎鑫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９

朱小华

６．００ ０．５０

４０

冯建新

２．００ ０．１７

４１

冯曦

３．００ ０．２５

４２

王海江

０．５０ ０．０４

４３

王仲明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４

丰爱月

０．５０ ０．０４

合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纵横咨询股权转让

经纵横咨询股东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作出决议，同意浙江省文联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２５％

股权按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上述涉及国有股权转让事项，已履行了如下国有资产评估、核准及公开挂牌程序 ：经浙江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出具浙恒资评报字 ［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０２

号 《浙江

长城国有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纵横咨询资产评估值为

２０

，

６４７

，

０７２．０３

元 ，负债评估值为

９

，

２１１

，

０１９．７２

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１

，

４３６

，

０５２．３１

元；浙江省财政厅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核发浙财教字［

２００８

］

４８

号 《关于核准浙江长城影视公司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及国有股权转让的复函 》，对资产评估结果予以确认 ，

并确认浙江省文联转让纵横咨询国有股权委托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

３００

万元为底价公开挂牌交易；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浙江日报 》发布

纵横咨询

２５％

股权公开竞价的公告；徐筱与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签署《竞买保证金协议》，徐筱向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缴纳

３０

万元参与竞买纵横

咨询

２５％

股权。徐筱与浙江省文联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签署《浙江长城影视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交易合同》，浙江省文联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２５％

股权以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筱 ；

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书》，鉴证转让纵横咨询

２５％

股权已公告挂牌，最终采用协议方式转让 。上述全部转让程序符合 《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纵横咨询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纵横咨询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赵锐勇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６７

２

赵非凡

３１７．５０ ２６．４６

３

徐筱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

潘高峰

８．００ ０．６７

５

何红飞

０．５０ ０．０４

６

潘维

１．００ ０．０８

７

韩韬

１．００ ０．０８

８

韩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９

蒋玉龙

２．００ ０．１７

１０

葛伟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１

程菊琴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２

斯专红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３

傅小龙

１．００ ０．０８

１４

章苏华

３．００ ０．２５

１５

章骏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６

梁健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７

屠惠芳

５．００ ０．４０

１８

袁力

２．５０ ０．２１

１９

浦志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０

骆苡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１

钟柯伟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２

赵锐均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３

赵光模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４

俞波

２．００ ０．１７

２５

金晔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６

郑雪芳

０．５０ ０．０４

２７

宓强

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８

周丽君

１．００ ０．０８

２９

陈金锋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０

陈志平

３．００ ０．２５

３１

陆苏

０．５０ ０．０４

３２

汪维维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３

汪运衡

８．５０ ０．７１

３４

李和军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５

张玉芳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６

吴伟强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７

朱海玲

１．００ ０．０８

３８

何黎鑫

２．００ ０．１７

３９

朱小华

６．００ ０．５０

４０

冯建新

２．００ ０．１７

４１

冯曦

３．００ ０．２５

４２

王海江

０．５０ ０．０４

４３

王仲明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４

丰爱月

０．５０ ０．０４

合计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纵横咨询股权转让及增资

经纵横咨询股东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作出决议，同意徐筱、潘高峰等

２４

名股东将其持有的纵横咨询全部股权以

１

：

１

的价格转让给其他

１５

名自然人，并同意纵横咨询注册资本

由

１

，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１

，

３５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由赵非凡等

３１

名自然人按照

１

：

１

的价格以现金认缴。

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转让价格均为每单位出资额对应

１

元）：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注册资本（万元）

１

徐筱 赵锐勇

３００．００

２

骆苡 赵非凡

１．００

３

张玉芳 赵非凡

１．００

４

朱海玲 赵非凡

１．００

５

金晔 赵非凡

１．００

６

潘维 赵非凡

１．００

７

梁健 赵非凡

０．５０

８

葛伟 赵非凡

０．５０

９

潘高锋 赵非凡

８．００

１０

傅生宜 赵非凡

１．００

１１

浦志平 赵非凡

０．５０

１２

章苏华 赵非凡

３．００

１３

陆苏 袁力

０．５０

１４

冯曦 袁力

３．００

１５

傅小龙

袁力

０．５０

章正丰

０．５０

１６

朱小华

袁力

３．００

何黎鑫

１．００

马笑涛

１．００

傅生宜

１．００

１７

韩韬 蒋林静

１．００

１８

吴伟强 宓强

２．００

１９

李和军 汪运衡

１．００

２０

斯专红 钟柯伟

１．００

２１

屠惠芳 俞琬玲

５．００

２２

王仲明 王红罗

１．５０

２３

汪维维 刘财宝

２．００

２４

郑雪芳 郑尘雪

０．５０

注：上述郑雪芳与郑尘雪实为同一人。

就上述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８

月期间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增资的具体情况如下（增资价格均为每单位出资额对应

１

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额（万元）

１

赵非凡

１６．５０

２

韩锋

０．５０

３

程菊琴

１０．００

４

袁力

０．５０

５

赵锐均

１．００

６

宓强

４３．００

７

陈志平

７．００

８

汪运衡

３．５０

９

何黎鑫

４．００

１０

冯建新

１．５０

１１

丰爱月

０．５０

１２

邓燕燕

５．００

１３

郑尘雪

０．５０

１４

陈志永

１．００

１５

顾维铁

１．００

１６

张雁

０．５０

１７

马笑涛

３．００

１８

曾艳

２．００

１９

李富艳

０．５０

２０

章正丰

１．００

２１

石重辉

１．００

２２

楼黎娜

０．５０

２３

杨建永

１．００

２４

洪丽媛

０．５０

２５

孙凯烽

１．００

２６

楼桂红

１．５０

２７

陆谷平

５．００

２８

金琳

５．００

２９

韦戈文

１２．００

３０

张菁菁

５．００

３１

杨逸沙

１５．００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８２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已全部完成 ，新增注册

资本已全部缴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纵横咨询就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纵横咨询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赵锐勇

８００．００ ５９．２５９

２

赵非凡

３５２．５０ ２６．１１１

３

何红飞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４

蒋林静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５

韩锋

１．５０ ０．１１１

６

蒋玉龙

２．００ ０．１４８

７

程菊琴

１１．００ ０．８１５

８

章骏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９

俞琬玲

５．００ ０．３７０

１０

袁力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１

１１

钟柯伟

６．００ ０．４４４

１２

赵锐均

３．００ ０．２２２

１３

赵光模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１４

俞波

２．００ ０．１４８

１５

郑尘雪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１６

宓强

５０．００ ３．７０４

１７

周丽君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１８

陈金锋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１９

陈志平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１

２０

汪运衡

１３．００ ０．９６３

２１

何黎鑫

７．００ ０．５１９

２２

冯建新

３．５０ ０．２５９

２３

王海江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２４

王红罗

１．５０ ０．１１１

２５

丰爱月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２６

马笑涛

４．００ ０．２９６

２７

刘财宝

２．００ ０．１４８

２８

章正丰

１．５０ ０．１１１

２９

邓燕燕

５．００ ０．３７０

３０

陈志永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３１

顾维铁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３２

张雁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３３

曾艳

２．００ ０．１４８

３４

李富艳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３５

石重辉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３６

楼黎娜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３７

杨建永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３８

洪丽媛

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３９

孙凯峰

１．００ ０．０７４

４０

楼桂红

１．５０ ０．１１１

４１

陆谷平

５．００ ０．３７０

４２

金琳

５．００ ０．３７０

４３

韦戈文

１２．００ ０．８８９

４４

张菁菁

５．００ ０．３７０

４５

杨逸沙

１５．００ １．１１１

合计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纵横咨询收购长城影视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赵非凡将其持有的长城影视

１００％

股权按原始出资额

１００

万元转让给纵横咨询。此时，实际控制人筹划将影视业务进行

ＩＰＯ

上市 ，且将具有较长经营历史的

纵横咨询作为上市主体，为避免同业竞争，纵横咨询收购了长城影视，长城影视成为纵横咨询全资子公司。

由于长城影视具有税收优惠等的优势，实际控制人将长城影视作为影视内容制作业务运作的主体平台，纵横咨询自

２００８

年后未再投拍新的电视剧 ，构造了纵横咨询作为持股

公司、长城影视作为专业业务子公司的组织架构。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纵横咨询将长城影视股权转移给长城集团等

３２

名股东

因纵横咨询历史上的股权转让存在一定的瑕疵，当时的中介机构认为上述瑕疵能否获得省级部门的确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可能构成纵横咨询上市的障碍 ，而如果将历史沿

革上无瑕疵的长城影视作为上市的主体则不需要获得省级部门的确认，因而建议将长城影视作为上市主体。

于是纵横咨询将其持有的长城影视股权转让给了其股东，由其股东直接持有长城影视，并将长城影视作为上市主体，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二、长城影视的历史沿革情况”。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纵横咨询名称变更为浙江纵横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纵横咨询股权转让至长城集团

经纵横咨询股东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作出决议，同意赵锐勇等

４５

名股东将其持有的纵横咨询全部股权转让给长城集团 。股东会召开当日 ，纵横咨询全体股东与长城集团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纵横咨询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纵横咨询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自该次股权变动完成至注销，纵横咨询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纵横咨询注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纵横咨询独资股东长城集团作出决定，解散纵横咨询并成立清算组。纵横咨询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在《市场导报》刊登注销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获得杭州

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杭国通［

２０１３

］

２１６２６

号 《税务事项通知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获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浙工商登记内销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６

号 《准予注销登记通

知书》。

（二）纵横咨询下属公司情况

序号 名称 主要业务 成立时间 注销时间 与纵横咨询关系

１

东阳百家

主要从事城市电视台、电台联播网节目的采

编制作、供应及相关广告业务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销前纵横咨询持有其

１００％

股

权

２

东阳长立 曾发行电视纪录片《中华一绝》等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销前纵横咨询持有其

１００％

股

权

３

北京环宇

曾发行老剧《生死绝恋》、《中国母亲 》、《咫尺

天涯》、《江山为重》等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注销前纵横咨询持有其

７６％

股

权

在将长城影视作为拟上市主体后，为了提高长城影视业务经营的独立性，纵横咨询下属

３

家子公司在将相关著作权转让给长城影视后 ，均进行了注销 。目前 ，纵横咨询及其子

公司均已注销。

（三）纵横咨询历史瑕疵的有关说明

１

、纵横咨询历史沿革中存在的瑕疵情况

纵横咨询的历史沿革存在如下瑕疵，而被当时的中介机构认为不适合担任拟上市主体，具体如下：

（

１

）、以创作所资产设立公司批准程序存在瑕疵

浙江影视创作所为无国家财政拨款的自收自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浙江影视创作所改制设立公司虽经过主管单位省文联批准 ，但未履行报浙江省财政部门审批程序 ，故存

在不规范。

虽然有上述不规范情形，鉴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创作所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省文联对评估结果予以确认并且在批复中表明已经省国资局协商同意，

５

家

股东单位已对创作所净资产及各自持有比例予以确认，纵横咨询已办理完毕工商设立登记并一直依法存续，因此该次以资产出资行为产权界定清晰、结果合法有效 ，不存在纠纷和

潜在纠纷，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

２

）、

２００１

年部分事业单位股东增资批准程序存在瑕疵

２００１

年省文联、《山海经》杂志社和 《少年儿童故事报》社分别向纵横咨询增资

７０

万元、

５０

万元和

３０

万元，该

３

名股东为事业单位法人，其对纵横咨询增资未履行报主管部门和

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程序 ，故存在不规范。对于上述增资行为，鉴于增资后各股东单位的出资一直存在于纵横咨询注册资本中，未造成出资资产的流失 ，纵横咨询已办理完毕工商变

更登记并一直依法存续，且省文联于

２０１０

年出具《关于浙江长城影视有限公司设立及历史股权变动相关事项的确认》确认了上述增资行为，因此上述增资结果合法有效 ，不存在纠

纷和潜在纠纷，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

３

）、国有股东股权转让批准程序存在瑕疵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品味》杂志社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３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０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省文联；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纵横咨询原股东 《山海经 》杂志社 、浙江展览馆 、《少年儿童故

事报》社分别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股权全部转让给赵锐勇 。由于上述各转让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所持纵横咨询股权性质为国有股，前述股权转让未履行资产评估和备

案程序等程序 ，故存在不规范。

对于《品味》杂志社的股权转让，因省文联为其主管单位、系机关法人，其所拥有的财产亦为国有资产，纵横咨询已办理完毕《品味》杂志社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３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０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省文联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一直依法存续，且省文联于

２０１０

年出具《关于浙江长城影视有限公司设立及历史股权变动相关事项的确认》确认了上述股权转让行

为，因此其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山海经》杂志社、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故事报》社的股权转让，由于该三家单位均为无国家财政拨款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各股东及纵横咨询当时认为该等股权转让行

为无需履行相关国有资产审批程序 ，故由各股东对股权进行了直接转让；根据纵横咨询

２００５

年度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资产负债表，纵横咨询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累积

亏损达

１

，

０１６．１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仅为

２１１．５９

万元，各股东拥有的纵横咨询出资额大于其对应的净资产值，因此原股东 《山海经 》杂志社 、浙江展览馆 、《少年儿童故事报 》社分

别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全部股权按照出资额价格转让给赵锐勇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省文联和纵横咨询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国有资产评估 、核准及公开

挂牌程序后，省文联将其拥有的纵横咨询

３０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００

万元价格予以转让，该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出资额亦能从一定程度上确认《山海经》杂志社、浙江展览馆、《少年儿童

故事报》社按出资额价格转让纵横咨询股权的合理性；纵横咨询已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一直依法存续，其结果合法有效 ，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 ，未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

当时的中介机构认为上述历史沿革上的瑕疵能否获得省级部门的确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构成纵横咨询上市的重要障碍，而如果将历史沿革上无瑕疵的长城影视作为上

市的主体则不需要获得省级部门的确认，因而建议将长城影视作为上市主体。于是进行了此次股权的平移，将纵横咨询这层中间结构取消，纵横咨询将持有的长城影视的股权转移

给了长城集团等

３２

名股东。

２

、纵横咨询历史上的瑕疵是否影响长城影视本次借壳上市

纵横咨询历史上的瑕疵均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出具了浙政办发函［

２０１２

］

１１３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浙江长城影视

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有关事项确认的函》，确认纵横咨询有关国有股权变更行为虽未履行评估、审批等程序 ，但已取得省级有关部门的补充确认，运营中也未曾因此出现法律纠纷 ，

确认该公司历次国有股权变更行为真实有效。

鉴于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确认纵横咨询历史股权变动行为真实有效，且纵横咨询已注销，纵横咨询历史上的瑕疵不会对长城影视本次借壳上市构成重大障碍。

（四）纵横咨询注销的相关情况

１

、纵横咨询注销的原因

鉴于

２０１０

年已经将纵横咨询的主要经营业务、人员等进行了转移，且除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０

年通过发行部分老剧等获得部分收入外，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纵横咨询已经无任何营业收入，纵

横咨询的存在已经不能为股东带来利益。为了更好地保持长城影视的独立性，股东决议将纵横咨询注销。

但因为历史沿革上曾经存在的瑕疵，为了更清晰地明确长城影视的相关权属问题，确保该历史瑕疵不对长城影视上市造成障碍，需要获得浙江省政府的相关补充确认 ，故未及

时进行注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的相关确认文件后，纵横咨询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即启动了注销程序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获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出具的浙工商登记内销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６

号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２

、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的资产负债和当期损益情况

（

１

）资产负债情况

根据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和纵横咨询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财务报告，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的主要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

其中：货币资金

２４．７０ ８６．１８ １２６．０９

其他应收款

２

，

６３３．５６ ２

，

６０８．５６ ３

，

０７４．４２

长期股权投资

－ － ５１．８２

固定资产

９９．３９ ９９．３９ １１４．４８

负债

其中：应付福利费

５４．６２ ５４．６２ ５４．６２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５．９９ １８１．０１ ６９６．０４

净资产

其中：股本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

，

３５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５６．７３ １

，

１７８．２０ １

，

２３５．８０

注：纵横咨询

２０１３

年筹备注销事宜 ，未再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从资产来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纵横咨询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和固定资产 ，其中 ，其他应收款

２

，

６３３．５６

万元 ，占总资产的

９５．４１％

，主要是应收关联方往来款余

额 ，固定资产

９９．３９

万元为交通工具和电子设备。

从负债来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纵横咨询的负债主要为其他应付款

１６５．９９

万元，占总负债的

７３．５６％

，主要为待确认政府补助款。

可以看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纵横咨询的资产和负债主要为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及政府补助款，不存在较大的经营性负债或风险较高的经营性应收账款等不良资产。

从净资产和未分配利润来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纵横咨询的净资产为

２

，

５３４．５１

万元，其中，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５６．７３

万元，不存在较大的未弥补经营性亏损。

（

２

）损益情况

根据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和纵横咨询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财务报告，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减：营业成本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管理费用

２１．４２ ２５．５０ ５８．９４

财务费用

０．０５ －２．２４ －０．８８

二、营业利润

－２１．４６ －２３．２７ －５８．０５

加：投资收益

－ －４９．１７ －１４８．９３

营业外收入

－ １５ －

减：营业外支出

－ ０．１７ －

三、利润总额

－２１．４６ －５７．６１ －２０６．９９

四、净利润

－２１．４６ －５７．６１ －２０６．９９

将电视剧相关版权整体转让予长城影视后，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未实现营业收入。

纵横咨询

２０１１

年的管理费用主要为折旧费用和人工费用，

２０１２

年主要为折旧费用，

２０１３

年主要为注销清算费用，相关费用均为纵横咨询自身所需，与长城影视的业务无关系 ，

不存在为长城影视承担费用或成本的情形。

投资收益为纵横咨询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子公司东阳百家、东阳长立和北京环宇的投资而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损失，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前述公司均已完成注销。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纵横咨询不存在发生较大亏损的情况。

综上，纵横咨询不存在较大异常负债或性质不明的较大应收账款的情形；亦不存在发生较大亏损，通过新设公司而将经营亏损、不良资产和负债留给纵横咨询的情形。

（五）相关人员、资质和资产的处置情况及规范运作情况

为了充分利用横店影视基地丰富的影视配套资源及享受东阳市政府的各项政策支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实际控制人在横店新设立了长城影视作为运作电视剧业务的主要平台和电

视剧投资制作业务的唯一平台。长城影视设立之后，实际控制人控制下新的电视剧投资、制作、发行业务均由长城影视运作，纵横咨询相关人员亦并入长城影视业务体系。

１

、长城影视获得甲种证资质

纵横咨询原持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签发的证号为甲第

１８３

号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长城影视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签发的证号为甲第

１８３

号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自长城影视获

得前述证号为甲第

１８３

号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之日起，纵横咨询资质失效。

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发布的《广电总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全国

＜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

＞

、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

机构情况通告 》，长城影视

合法持有甲第

１８３

号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完成了续期，目前长城影视持有编号为甲第

１８３

号的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甲种 ）》（有效

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业务的转移

长城影视自

２００８

年成立之后，被作为未来打造影视内容制作业务的主体平台，影视剧的投拍业务就转移到了长城影视，除与长城影视合作拍摄电视剧外，纵横咨询未再投拍新

剧。

２０１０

年获得甲种证资质之前 ，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在《东方红

１９４９

》、《大西南剿匪记》、《铁面歌女》、《旗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等

５

部电视剧开机投拍之

前 ，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即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主要条款约定：（

１

）相关电视剧由长城影视投资拍摄，长城影视负责投入拍摄、制作等的全部资金 ，由纵横咨询负责向国家

／

省

级广电主管部门办理拍摄制作备案及相关审批程序 ，并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２

）长城影视独家发行相关电视剧的国内国外所有版权，版权发行所得收入及其他所有收入全部归

长城影视所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就合作拍摄的《东方红

１９４９

》、《大西南剿匪记》、《铁面歌女》、《旗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５

部电视剧的著作权归属事宜进一步签订《协

议》予以确认，《协议》条款约定如下：

（

１

）纵横咨询对标的作品仅拥有署名权；（

２

）自取得发行许可证之日起，标的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均归属于长城影视，标的作品相关的广告权 、广告收益权等附属权

利亦归属于长城影视。

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之间的该等合作方式，以及其导致的电视剧备案公示的报备机构、发行许可证的证载制作机构与拥有电视剧版权的实际制片机构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是

行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同时，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版权的归属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且符合行业惯例。

上述合作拍摄从长城影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取得电视剧制作甲种证之后未再发生 ，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开始所有新投拍电视剧均以长城影视名义进行拍摄备案公示并获取发行许可证。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开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长城影视以自身名义进行投拍备案公示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相关剧目情况如下：

序号 投拍单位 剧名 发行许可证

１

长城影视 盖世英雄方世玉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４

号

２

长城影视 旗袍旗袍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

号

３

长城影视 武则天秘史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

号

４

长城影视 新乌龙山剿匪记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０

号

５

长城影视 独立纵队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２

号

６

长城影视 从将军到士兵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

号

７

长城影视 太平公主秘史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６

号

８

长城影视 血色黎明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３

号

９

长城影视 隋唐英雄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５

号

１０

长城影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２

（广剧）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４

号

１１

长城影视 隋唐英雄

２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４

号

１２

长城影视 五台山抗日传奇女兵排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３

号

１３

诸暨新媒体 武松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４

号

１４

长城影视 五台山抗日传奇独立连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５

号

１５

长城影视 七年之痒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０

号

１６

诸暨新媒体 天堂不相信眼泪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２

号

１７

长城影视 孤胆英雄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３

号

１８

长城影视 东北剿匪记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３５

号

１９

长城影视 隋唐英雄

３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０

号

２０

长城影视 隋唐英雄

４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１

号

２１

长城影视 钱塘传奇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６０

号

２２

长城影视 冷枪手 （浙）剧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９

号

注：《武松 》和 《天堂不相信眼泪 》为长城影视控股子公司诸暨新媒体投拍。

从上可知，尽管在长城影视设立初期，受资质限制等原因，长城影视和纵横咨询存在合拍剧

５

部电视剧的情况，但是此类合拍剧均已约定长城影视作为投拍主体且长城影视享

有标的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自长城影视获得甲种证资质后，长城影视未再与纵横咨询进行合拍电视剧 ，所投拍的

２２

部电视剧均为以自身名义备案并投拍 ，且纵横咨

询的资质失效。目前长城影视的电视剧拍摄业务已经实现独立规范运作。

３

、人员的转移

长城影视被作为运作电视剧业务的主体平台后，实际控制人控制下新的电视剧投资、制作、发行业务均由长城影视运作 ，纵横咨询相关人员亦并入长城影视业务体系 。除了吸

收纵横咨询原人员之外，随着电视剧产能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长城影视还积极从外部招聘人员补充。

由于长城影视注册地在横店 ，而从纵横咨询承接过来的部分员工基于主要居住地在杭州等原因，异地缴纳社会保险不方便，因此，由纵横咨询代长城影视支付部分员工的工资

和缴纳社保（长城影视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纵横咨询代付的该部分人员的工资和社保费用支付给纵横咨询）；随着长城影视杭州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成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起相关人员均由长城影视杭州分公司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

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就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工资和社保费用结算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工资金额（万元）

９５．０２ ５７．９２

社保金额（万元）

１７．６３ ９．３３

合计结算金额（万元）

１１２．６５ ６７．２５

实际支付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支付

１１１．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支付

６８．２６

万元

经过持续规范，目前长城影视的员工工资和社保均已由自己发放和办理，不存在其他关联方为长城影视代付员工工资和社保的情况。

４

、资产的转移

影视类企业属于轻资产企业，纵横咨询的资产向长城影视转移主要是纵横咨询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投拍影视剧获得的著作权。虽然纵横咨询自

２００８

年之后已将业务转移给长城影

视，未再投拍新的影视剧，但是由于老剧仍具有一定的发行价值，纵横咨询及相关关联方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期间仍存在少量发行老剧的情况。

为了彻底消除同业竞争、避免关联交易，长城影视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将相关著作权转让给长城影视。

（

１

）著作权转让

为了彻底消除同业竞争、避免关联交易，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合同》，纵横咨询将《红楼梦 》、《胭脂红 》、《小皮匠登基 》、《江山为重 》、《中

国传世经典名剧之一》、《大明王朝惊变录》、《咫尺天涯 》、《大明天子 》、《中国母亲 》、《明末风云 》、《明末风云

Ⅱ

》、《人间真情之母爱十三宗》、《生死绝恋 》、《刑案解密》、《红日 》等

１５

部电

视剧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无偿转让给长城影视，主要条款约定如下：纵横咨询同意将转让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转让给长城影视。转让价格为零（

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长城影视与纵横咨询及其关联方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拥有的电视纪录片除署名权以外的所有版权无偿转让给长城影视 ，主要条款约定如下 ：

相关关联方同意将转让作品的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权利永久性转让给长城影视，转让价格为零（

０

）元。

通过上述著作权转让，有利于消除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２

）履行的程序

长城影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董事会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予以追认。长城影视全体独立董事亦已发表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３

）价格的合理性

上述著作权转让采取了无偿转让，主要是考虑到老剧在转让前均已完成了首轮甚至多轮发行，按照行业惯例，未来发行收入较低且通常难以合理预计 ；同时 ，电视纪录片的发

行收入较低且通常难以合理估计 ，因此，在不损害各方股东利益的情况下，经各方协商采取了无偿转让。

长城影视取得该等老剧（含电视剧和电视纪录片 ）后的发行收入占报告期每期收入较低，均低于

１％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老剧发行收入

长城影视

１５１．７５ ２３４．９２ １６６．３２

纵横咨询及其他关联方

－ － －

合计

１５１．７５ ２３４．９２ １６６．３２

长城影视当期收入

２０

，

２３５．１６ ４３

，

７２８．８１ ３７

，

０６５．５８

老剧发行总收入占长城影视当期收入的比例

０．７５％ ０．５４％ ０．４５％

为了避免相关收入影响当期财务报表真实公允的反映盈利能力 ，长城影视已将各期老剧发行收入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相关会计处理亦具有合理性。

经过此次资产转让，纵横咨询及其关联方的影视剧业务资产已经全部转移至长城影视，此后纵横咨询及其关联方未再从事影视剧拍摄或发行业务 ，也不具有影视剧拍摄或发

行相关资产，长城影视受让纵横咨询的影视剧业务资产后实现了资产的完整。

综合以上，长城影视设立后，纵横咨询陆续将影视内容制作相关资质、业务、人员和资产转移至向长城影视，由长城影视运营 。虽然在资产转移时未经长城影视董事会 、股东大

会审议，存在部分瑕疵，但长城影视于

２０１２

年召开了相应程序予以追认，鉴于著作权转让事项使长城影视单方获益，且老剧收入对长城影视财务数据影响较小，该瑕疵不会对长城

影视本次借壳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六）长城影视股权转让与电视剧版权转让之间的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的股权转让是纵横咨询的股东为了筹划影视剧业务资产上市而将拟上市主体从纵横咨询改为长城影视，故而进行了此次股权的平移 ，将纵横咨询这层中间结构

取消，纵横咨询将持有的长城影视的股权转移给了长城集团等

３２

名股东。

纵横咨询将上述电视剧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转让给长城影视系为了彻底消除纵横咨询与长城影视间的同业竞争、并避免关联交易，保证长城影视业务的独立性和资产

的完整性，也是为了保证长城影视规范运作、保持独立性的一部分。

（七）人员、资质和资产转移对长城影视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１

、此次转移提高了长城影视的独立性

自

２００８

年设立以来，长城影视就被实际控制人作为影视内容制作业务的主要平台，但此时拟选定的上市主体是纵横咨询，长城影视作为纵横咨询的全资子公司在业务 、人员 、

资产等方面未能做到完全独立于纵横咨询，尽管主要电视剧已经由长城影视投拍，但是存在与纵横资产合拍电视剧（除署名权外的著作权均由长城影视所有 ）、由纵横咨询代付人

员工资和社保（长城影视再支付给纵横咨询）、纵横咨询仍有少量老剧发行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等情形。

自

２０１０

年确定由长城影视作为拟上市主体后，为了规范长城影视的运作、提高其独立性，在股权转让的同时进行了资质、人员、资产等的转移，从而提高长城影视的影视剧独立

运作能力 。

经过上述股权转让及人员、资产转让及后续持续规范，目前长城影视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纵横咨询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完全独立。

２

、目前长城影视业务的独立性

长城影视不存在与纵横咨询合作拍摄电视剧、参与利益分成的情况，纵横咨询未参与长城影视投拍电视剧的实际投资制作 ，不存在替长城影视承担拍摄制作及人员等费用的

情况，不存在员工在纵横咨询领薪兼职情况。长城影视按照公司章程规范治理。

（

１

）、业务独立

长城影视被作为打造影视内容制作业务的主体平台，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均无影视内容制作业务，纵横咨询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也未再投拍新的影视剧 。长城影视已具有完

全独立、完整的业务运作体系，具备独立完整的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所有业务均独立于长城影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２

）、资产独立

长城影视具备与从事其业务所必需的设施和资产，长城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包括纵横咨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和其他资源的情况。长城影视资产独立完整 、清晰 ，拥

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独立、完整。

（

３

）、人员独立

长城影视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章程 》的相关规定产生 ，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长城影视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

兼职。

长城影视与其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并为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在员工社会保障、工薪报酬等方面 ，长城影视与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账独立管理。

（

４

）、财务独立

长城影视设立了财务部，配备了固定的财务人员，并由财务负责人领导日常工作；长城影视已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长

城影视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长城影视独立进行财务决策，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干预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形 ；长城影视依法独立纳

税。

（

５

）、机构独立

长城影视目前拥有完整的组织管理及生产经营机构：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设立证券部、内审部、产品开发部、拍摄制作部、电视剧后期制作部、纪录片制作部、发行

部、行政法务部、人力资源部、市场合作部、品牌宣传部和财务部等部门。长城影视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各机构的设置及运行均独立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

长城影视具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综上所述，长城影视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及机构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长城影视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运作体系 ，以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

３

、长城集团和实际控制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出具了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详见“第十四节 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

六、长城集团对本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四、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五、下属公司情况

（一）新长城影业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新长城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２８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２８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６８３

号

２

号楼

１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范围详见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一般经营项目：设计 、制作 、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实际从事业务 从事电视剧投资、制作、发行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

新长城影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由长城有限与赛伯乐投资、蓝山投资、惠风投资、菲林投资、陈建根以货币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１２

，

２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设立、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实际从事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

长城有限设立新长城影业的主要目的是为更充分利用其主要办公所在地杭州市的影视配套资源和政策支持，以及进一步吸收社会资本，开展影视业务 ，并拟将其作为长城影

视投资、制作、发行电影业务的主要平台，出品电影作品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长城影视产品线。但鉴于电影投资的风险较大 ，长城影视一直在审慎选择投拍题材 ，在此过程中 ，为了

资金效益的最大化，新长城影业亦从事了较为成熟、风险较小的电视剧投资制作业务。新长城影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长城有限

６

，

２６２．８０ ５１．００

２

赛伯乐投资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４３

３

蓝山投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４

４

惠风投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４

５

菲林投资

７１７．２０ ５．８４

６

陈建根

３００．００ ２．４４

合计

１２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股权转让

为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分享子公司未来经营带来的完整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经新长城影业股东会决议，长城有限分别与赛伯乐投资 、蓝山投资 、惠风投资 、菲林投

资、陈建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长城有限受让其他方持有的新长城影业合计

４９％

的股权。该等新长城影业之少数股东转让新长城影业股权后 ，以转让所得对长城有限进行

增资（其中赛伯乐投资以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赛伯乐晨星作为对长城有限增资的主体），从而成为长城有限股东（具体情况参见本节 “二 、长城影视的历史沿革情况 ”之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第四次增资”）。

由于新长城影业自设立起至股权转让发生时，尚未产生经营性利润 ，经各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以新长城影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２

，

２７５．３８

万元为作价依

据，即每

１

元出资额对应转让价格

０．９９９５

元，长城有限本次收购

４９％

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

６

，

０１４．１９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长城影业成为长城影视的全资子公司。

（

３

）实施减资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新长城影业股东长城影视作出关于同意新长城影业注册资本减至

１

，

２８０

万元的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新长城影业就本次减资履行了公告程序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３

、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

新长城影业设立以来主营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其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发行收入，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１

，

４３９．０８ １８

，

４４５．０６

总负债

４

，

９６２．８２ １

，

７０４．１０

净资产

１６

，

４７６．２６ １６

，

７４０．９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４３１．６８ １２

，

１４４．７５

利润总额

－３５２．９４ ５

，

９５４．１０

净利润

－２６４．７ ４

，

４６５．５８

（二）长城新媒体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诸暨市浣东街道十里牌

法定代表人 赵非凡

经营范围 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 、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实际从事业务 从事电视剧投资、制作、发行

２

、设立情况

长城新媒体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 、综艺、动画片 、广播剧、电视剧的设计 、制作 、代理 、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长城新

媒体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长城影视

３

，

８２５ ５１．００

２

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３

３

浙江泰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４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５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６

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３４５ ４．６０

７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８

诸暨博艺影视有限公司

４１２．５ ５．５３

９

姚勇杰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０

姜燕春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１

劳洪波

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２

杨增荣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３

张伟国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４

陆震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５

赵隽艳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６

耿弘

０．５ ０．０１

１７

张雁

１ ０．０１

１８

陈光照

５ ０．０７

１９

朱小华

０．５ ０．０１

２０

张仕国

１００ １．３３

２１

操剑锋

１０ ０．１３

２２

金科女

０．５ ０．０１

合计

７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经长城新媒体股东会同意，股东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将所持

３４５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黄蓓，并履行相关变更手续。

（

１

）苏州利保文华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利保文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６

幢

１１０５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郑培敏）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

主要业务 开展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权投资，以及其他合伙人一致认可的其他股权投资

合伙人名录

普通合伙人：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占出资总额

１０％

有限合伙人：上海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出资总额

９０％

（

２

）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３８４１５１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９

日

出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青浦区公园路

３４８

号

７

楼

Ａ

座

２７

室

法定代表人 郑培敏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形象设计 、销售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 （除专控 ）、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 、咨询服务 。（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

郑培敏：

８０％

郑培光：

１０％

赵爱军：

１０％

２０１１

年至今，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

３

）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８１３８４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４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出资额

１００

万元

住所 青浦区青湖路

７２８

号

２

层

Ａ

区

２４３

室

法定代表人 郑培敏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类均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

郑培敏：

９５％

方攀峰：

４％

陈忠：

１％

２０１１

年设立时，上海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郑培敏持股

５０％

，徐莉坚持股

５０％

；徐莉坚系郑培敏之配偶。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徐莉坚将其持有的上海利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进行了如下转让：转让予郑培敏

４５％

，转让予方攀峰

４％

，转让予陈忠

１％

。

（

４

）苏州利保文华的权益结构图

注：郑培敏先生与郑培光为兄弟关系，郑培敏先生与徐莉坚（已将股权转让）为配偶关系

（

５

）上述自然人与长城影视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

苏州利保文华的实际控制人郑培敏先生同时还持有长城影视

５７６

万股股份 ，占长城影视总股本的

３．７２％

。

除上述关系之外，郑培敏及苏州利保文华与其他长城影视股东和其他长城新媒体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苏州利保文华的其他非控制权益人也与长城影视股东和其他长城新媒

体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６

）苏州利保文华转让股权给黄蓓的原因

诸暨长城新媒体影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注册资金

７

，

５００

万元，成立时长城影视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顺应以网络视频为主的新媒体行业快速

发展的趋势，拓展网络剧业务。但是自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以来，影视剧网络版权的价格理性回归、网络剧市场尚不明朗，故长城新媒体将拟网络投放为主的电视剧，调整为电视台播放主

体的电视剧。为了提高资金收益，长城新媒体实质上仍然依托母公司长城影视的资源投拍了两部电视剧，分别是《武松 》和 《天堂不相信眼泪 》，

２０１２

年长城新媒体尚未实现盈利。

利保文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郑培敏是长城影视的股东，并是专业投资人，对影视行业情况较为熟悉，在获悉长城影视拟筹备长城新媒体时 ，就要求参与投资 ，并成为

长城新媒体的股东。由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以来，网络版权及网络剧的价格发生剧烈波动，长城影视对长城新媒体发展战略发生了一定变化、一直未投拍网络剧。

２０１２

年末利保文华意

欲退出，并与长城影视协商回购股权或其向第三方转让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利保文华与黄蓓签署协议将股权转让给后者 ，由于诸暨工商局变更股权程序比较繁琐 ，且需要转让双方

到诸暨人民银行签署相关材料 ，因此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才办理完毕。

根据对转让方利保文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郑培敏和受让人黄蓓访谈确认，双方股权转让的原因是，利保文华因资金链较紧张 ，同时对长城新媒体股权投资战略发生

变化，欲将所持长城新媒体股权转让，经介绍，与当时有富余资金的黄蓓就长城新媒体股权转让一事达成了合意。

双方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在平价转让的基础上参照

１

年期贷款利益给予出资额

３４５

万元以

１０．６

万元的补偿款。之所以转让过程中为平价转让 ，主要是因为此时长城新媒体成立

只有半年时间，且

２０１２

年长城新媒体尚未实现盈利。本次股权转让定价系双方协商而成，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转让价格公允。

经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访谈确认，利保文华 、郑培敏与黄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此次转让履行了相应的法律手续，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

续，不存在股权纠纷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后，长城新媒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长城影视

３

，

８２５ ５１．００

２

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３

３

浙江泰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４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５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６

黄蓓

３４５ ４．６０

７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８

诸暨博艺影视有限公司

４１２．５ ５．５３

９

姚勇杰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０

姜燕春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１

劳洪波

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２

杨增荣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３

张伟国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４

陆震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５

赵隽艳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６

耿弘

０．５ ０．０１

１７

张雁

１ ０．０１

１８

陈光照

５ ０．０７

１９

朱小华

０．５ ０．０１

２０

张仕国

１００ １．３３

２１

操剑锋

１０ ０．１３

２２

金科女

０．５ ０．０１

合计

７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除长城影视外，上述股东与长城影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股权收购

（

１

）股权收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长城影视与浙江蓝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劳洪波 、杨增荣 、黄蓓、赵隽艳 、张雁和金科女等

７

名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长城新媒体股权 ，收购价格

参考长城新媒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确定。长城影视已向上述

７

名长城新媒体原股东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纳。

本次股权收购后，长城新媒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长城影视

５

，

０７２ ６７．６１

２

浙江泰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３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４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５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３．３３

６

诸暨博艺影视有限公司

４１２．５ ５．５３

７

姚勇杰

２５０ ３．３３

８

姜燕春

２５０ ３．３３

９

张伟国

１５０ ２

１０

陆震

２５０ ３．３３

１１

耿弘

０．５ ０．０１

１２

陈光照

５ ０．０７

１３

朱小华

０．５ ０．０１

１４

张仕国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５

操剑锋

１０ ０．１３

合计

７

，

５００ １００

（

２

）长城影视收购长城新媒体少数股权的原因及作价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长城影视由

ＩＰＯ

上市改为借壳上市，为此长城影视召开了股东大会讨论此次方案的可行性，部分与会股东（部分股东同时参与了长城新媒体的投资 ）提出 ，是否可

以将长城新媒体

４９％

股权也一并置入上市公司。长城新媒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召开了股东会商议其可行性。

考虑到借壳上市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不确定因素较多，且停牌时间非常紧紧，长城新媒体又存在如下问题：

１

、长城新媒体业务尚未盈利，未按照既定战略投拍网络剧，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依附长城影视较为明显，较难合理确定长城新媒体未来的收益；

２

、如果此时增加收购对象，还涉及到各个方面重新协商相关方案，须取得对方同意，如果重新谈判，剩余时间只有

２

个月，在操作上比较困难 ，从而给长城影视借壳上市方案带

来很大不确定性；

３

、长城新媒体成立时间尚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年度盈利数据，未来的盈利预测也难以做出，给股东及监管层解释其未来的盈利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还有突击入股的嫌疑 ，从

而给借壳上市的审核增加难度。

与会股东们进行深入沟通，最后股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

(下转 B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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